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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埔區議會文件 8/2017 號 
 供 2017 年 1 月 5 日大埔區議會會議用 

 
 

申 請 區 議 會 撥 款  

 
目 的  

 
 本 文 件 旨 在 就 撥 款 1 , 8 6 7 , 0 0 0 元 供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 民 政 處 ” )聘 請 非 公 務

員 合 約 員 工 (“ 合 約 員 工 ” )協 助 處 理 大 埔 區 議 會 職 務 ， 徵 詢 區 議 員 的 意 見 。  

 
背 景  

 
2 .  自 2 0 0 8 至 2 0 0 9 財 政 年 度 ， 根 據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的 指 引 及 實 際 運 作 需 要 ， 大

埔 區 議 會 每 年 均 撥 款 予 民 政 處 聘 請 8 至 1 0 名 合 約 員 工 ， 協 助 處 理 區 議 會 職 務 。

在 2 0 1 6 至 2 0 1 7 財 政 年 度 ， 民 政 處 聘 請 8 名 合 約 員 工 (包 括 3 名 行 政 助 理 、 3 名

活 動 統 籌 員 ， 以 及 2 名 活 動 推 廣 助 理 )協 助 處 理 社 區 會 堂 管 理 及 修 葺 工 程 事 宜 、

跟 進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事 宜 ， 以 及 協 助 籌 備 會 議 、 推 行 活 動 、 處 理 會 議 錄 音 記 錄 及

資 訊 屏 幕 短 片 播 放 等 。  

 
建 議  

 
3 .  區 議 會 撥 款 守 則 訂 明 ， 區 議 會 可 使 用 不 多 於 當 區 所 得 撥 款 的 1 5 %聘 請 專 責

人 員 ， 全 年 執 行 區 議 會 的 職 務 。 假 設 大 埔 區 議 會 在 2 0 1 7 至 2 0 1 8 財 政 年 度 獲 得

的 撥 款 數 額 與 2 0 1 6 至 2 0 1 7 財 政 年 度 相 同 (即 1 7 , 7 0 0 , 0 0 0 元 )，民 政 處 建 議 於 2 0 1 7
至 2 0 1 8 財 政 年 度 ， 運 用 該 筆 撥 款 的 1 0 . 5 5 %， 即 1 , 8 6 7 , 0 0 0 元 (當 中 已 預 留 5 %的

薪 酬 增 幅 )， 繼 續 聘 用 上 述 8 名 合 約 員 工 ， 協 助 處 理 區 議 會 的 職 務 。  

 
4 .  該 8 名 合 約 員 工 的 類 別、職 責 及 工 作 地 點 載 於 附 錄 I，有 關 的 財 政 預 算 見 附

錄 I I。  

 
5 .  請 區 議 員 注 意 ， 上 文 第 3 段 所 述 聘 請 合 約 員 工 的 開 支 將 以 2 0 1 7 至 2 0 1 8 財

政 年 度 的 區 議 會 撥 款 支 付 ， 有 關 款 項 將 於 2 0 1 7 年 4 月 本 區 獲 發 撥 款 後 批 出 。  

 
徵 詢 意 見  

 
6 .  請 區 議 員 審 議 上 文 第 3 段 所 述 的 建 議 。  

 
 
大 埔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2 0 1 6 年 1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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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第 1 頁 )  

 
為 協 助 執 行 區 議 會 職 務  

擬 聘 請 的 合 約 員 工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社 區 中 心 ／ 會 堂 管 理 及 保 養 )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地 區 管 理 )  

  

   
 

  

  
總 務 秘 書    

   
( 1 )  

  

  
行 政 助 理    

   
( 1 )  

  

  
活 動 統 籌 員    

 
 
( 1 )  擬   聘  ： 行 政 助 理 1 名  +  活 動 統 籌 員 1 名  

 負   責  ： ( i )  跟 進 區 議 會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設 施 管 理 工 作 小 組 就

社 區 中 心 ／ 會 堂 管 理 提 出 的 意 見  

   ( i i )  跟 進 社 區 中 心 ／ 會 堂 日 常 管 理、租 用 申 請 及 修 葺 工 程 事

宜  

 工 作 地 點  ：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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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頁 )  

 
為 協 助 執 行 區 議 會 職 務  

擬 聘 請 的 合 約 員 工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統 籌 )  

 

  
高 級 聯 絡 主 任 ( 2 )    

   
 

  

  
聯 絡 主 任 ( 7 )    

 
 

 
 

 
 

 
( 2 )  

 
 

 
( 2 )  

行 政 助 理    行 政 助 理  

 

 

 

( 2 )  擬   聘  ： 行 政 助 理 2 名  

 負   責  ： 跟 進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事 宜  

 工 作 地 點  ：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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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頁 )  

 
為 協 助 執 行 區 議 會 職 務  

擬 聘 請 的 合 約 員 工  

 
 
大 埔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高級行政主任 

(區議會) 

   

          

             

一級行政主任 

(區議會) 

 行政主任 

(區議會)1 

  行政主任 

(區議會)2 

 行政主任 

(區議會)3 

  行政主任 

(區議會)4 

             

    (3)   (3)  (3)   (3) 

  
活動推廣助理   活動統籌員  活動統籌員   活動推廣助理 

 

 

 ( 3 )  擬   聘 ：  活 動 統 籌 員 2 名  +  活 動 推 廣 助 理 2 名  

  負   責 ：  ( i )  協 助 各 工 作 小 組 舉 行 會 議 及 推 行 活 動  

    ( i i )  協 助 處 理 各 會 議 的 錄 音 記 錄 及 資 訊 屏 幕 短 片 播 放  

  工 作 地 點 ：  大 埔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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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聘請合約員工協助執行區議會職務  
(1.4.2017 – 31.3.2018) 

 
 
 
A) 支出項目  
 

 
預算支出  

(元 ) 

擬向區議會  
申請撥款  

(元 )  

 1.   3 名行政助理的薪金、公積金及約滿酬金 * 
(月薪 $20,385 至 $21,180 不等 )  
 

920,000 
 
 

920,000 
 
 

 2.   3 名活動統籌員的薪金、公積金及約滿酬金 * 
(月薪 $14,545)  

621,000 
 
 

621,000 
 
 

 3.   2 名活動推廣助理的薪金、公積金及約滿酬金 * 
(月薪分別為 $11,310 及 $12,675) 

326,000 
 

326,000 
 

                   
  合計：  1,867,000 1,867,000 
    
    
B) 擬向區議會申請撥款總額  
 

 
1,867,000 

 
 
 

附註：  

* 擬聘請人員的類別及薪酬福利條件均按民政事務總署發出的指引而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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